[image: image1.png]



苏工办〔2015〕66号
[image: image2.png]jJ‘JIIItﬁJLJ\ )




关于开展宪法日宣传教育和工资支付情况
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根据国家和省、市劳动保障等部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通知精神，经研究，决定在全市工会系统开展宪法日宣传教育和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遵照宪法和工会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江苏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深入开展以宪法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法治宣传教育和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在建设法治苏州和平安苏州中发挥工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二、组织领导

各级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监督员），负责组织开展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宪法日宣传教育和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各级工会主席是第一责任人。

三、工作目标

通过进行宪法日宣传教育和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确保2016年春节前拖欠职工工资案件基本办结，欠薪群体性事件得到妥善处理；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案件及时移交司法处理，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四、方法步骤

从2015年11月下旬到2016年春节前，分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宪法日宣传教育和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一）组织发动阶段（2015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一要制定宪法日宣传教育活动计划，采用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宪法和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方面的法律知识，并将法治宣传教育贯穿于工资支付专项检查的始终，帮助职工提高主张、行使、维护权利的能力；二要利用多种途径向全社会公布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机构的办公地点和联系方式，畅通“12351”职工维权电话，切实加强职工信访接待与法律援助值班，及时受理职工的投诉和举报，不断增强工会代表、维护、服务职工的能力。三要落实《工会劳动法律监督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立案情况登记表》、《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结案情况登记表》和劳动关系矛盾纠纷重大情况直报等基本工作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二）执法检查阶段（2015年12月下旬至2016年1月25日）。基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监督员），要切实发挥第一知情人第一报告人的作用，对排查发现的欠薪风险单位进行跟踪监督，督促及时兑付已拖欠工资，特别是要了解企业资金落实情况，防止发生新的拖欠和经营者欠薪逃匿现象，严肃查处无故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违反最低工资规定等违法行为。各级工会领导机关的劳动法律监督组织成员，要切实发挥督促指导作用，深入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通过察看工作场所、查阅台账资料、走访职工群众等方式进行逐户检查，做到不留盲点。要与行政执法密切协同，会同司法、人社、公安、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水务）、国有资产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对本地进行宪法日宣传教育和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进展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梳理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努力做到教育引导到位、监督执法到位。

（三）总结提高阶段（2016年1月26日至2月2日）。对宪法日宣传教育和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进行总结，建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长效机制。对于措施有力成效明显的将通报表扬，对于组织软弱行动迟缓的将通报批评，对于因不作为和乱作为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将追究责任。

五、有关要求

1.市、区、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分别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向市总工会报告组织实施宪法日宣传教育和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的进展情况。将联络员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单位、职务、电话和电子信箱，于11月底前上报，联系人：嵇若晨、何娇娥，电话65245023，传真65235681，信箱szzghfgb@126.com、sz12351@126.com。

2.按照省人社等八部门的通知要求，执行重大情况周报制度。各工会对欠薪逃匿事件、欠薪恶性突发事件、涉及10人（含）以上欠薪群体性事件的，应在3小时内报至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本周内未发生的，应在该周的周五下班前实行“零报告”。第一次报告日期为2015年11月27日。报告表式样见附件。

3.请各地、各单位工会于2016年2月2日前上报组织实施宪法日宣传教育和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工作报告。

附件：参与处理劳动关系突发事件情况表

苏州市总工会

2015年11月23日

附件：

工会参与处理劳动关系突发事件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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